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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一、营业收入

１５

，

７０１．１１ ３１

，

０７１．２３ ３０

，

５７１．９８ ２８

，

１０４．１２

减：营业成本

９

，

１４７．９５ １６

，

５５４．３０ １５

，

７９９．７７ １５

，

８７２．８９

税金及附加

１６０．３２ ３１５．０１ ３５２．４４ ３４１．７１

销售费用

１

，

４６１．６１ ２

，

７８１．０８ ２

，

３３８．６７ １

，

９６６．７１

管理费用

４３０．７０ １

，

２９２．７０ ９７７．５６ １

，

４０１．５９

财务费用

－１１．３７ １４．９３ ２８０．３９ ７１３．７７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３１．５０ ９５３．７８ ７６．４５ －１

，

１０１．７３

投资收益

－ １３７．２５ １１８．００ １２１．２２

其他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５．００ － － －

二、营业利润

４

，

２８５．４０ ９

，

２９６．６８ １０

，

８６４．７０ ９

，

０３０．４０

加：营业外收入

－ ４

，

２４９．３７ ７６５．８５ １

，

４９０．０１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 － － ５３１．７５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１０．９９ １３７．０９ ３２８．１０ ２６０．４５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９０．９５ ０．０４ １３．２３ －

三、利润总额

４

，

１７４．４１ １３

，

４０８．９６ １１

，

３０２．４４ １０

，

２５９．９６

减：所得税费用

４８６．５２ １

，

５５８．０１ １

，

４４１．７９ １

，

３５２．５１

四、净利润

３

，

６８７．８９ １１

，

８５０．９５ ９

，

８６０．６５ ８

，

９０７．４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３

，

６８７．８９ １１

，

８５０．９５ ９

，

８６０．６５ ８

，

９０７．４６

少数股东损益

－ － － －

其中：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

损以“

－

”号填列）

３

，

６８７．８９ １１

，

８５０．９５ ９

，

８６０．６５ ８

，

９０７．４６

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

－

”号填列）

－ － － －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 －

六、综合收益总额

３

，

６８７．８９ １１

，

８５０．９５ ９

，

８６０．６５ ８

，

９０７．４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３

，

６８７．８９ １１

，

８５０．９５ ９

，

８６０．６５ ８

，

９０７．４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 － － －

七、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５ １．１２ １．０１ ０．９６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３５ １．１２ １．０１ ０．９６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６

，

２３０．７６ ３３

，

９９２．４４ ３３

，

３０５．２９ ３０

，

１９１．０５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３１９．３１ －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

，

０９７．３６ １

，

９７２．４９ ２

，

３１６．８４ ９８０．０４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７

，

６４７．４３ ３５

，

９６４．９３ ３５

，

６２２．１３ ３１

，

１７１．０９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１

，

１８７．２６ １８

，

４７５．０４ １７

，

０１０．７２ １６

，

０４２．９５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

，

９３７．０６ ２

，

７３７．５９ ２

，

０２９．５８ １

，

５７９．５５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７８４．８８ ５

，

１６４．８３ ３

，

０５７．２６ ４

，

０５０．７９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６０．９６ １

，

０４９．１６ １

，

２７１．０２ １

，

４７５．７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４

，

３７０．１６ ２７

，

４２６．６３ ２３

，

３６８．５８ ２３

，

１４９．０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２７７．２６ ８

，

５３８．３０ １２

，

２５３．５５ ８

，

０２２．０２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１３７．２５ １１８．００ １２１．２２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 － ２５２．１０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２．２５ ３０．１０ １５．７６ ８．７９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２．２５ １６７．３５ １３３．７６ ３８２．１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２

，

４５２．２９ ８

，

８８８．５４ ４

，

２８０．４８ ２

，

３３１．１３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

，

４５２．２９ ８

，

８８８．５４ ４

，

２８０．４８ ２

，

３３１．１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４４０．０４ －８

，

７２１．１９ －４

，

１４６．７１ －１

，

９４９．０２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６

，

４７２．６９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 ３

，

０００．００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１２

，

２９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９

，

４７２．６９ １２

，

２９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３

，

１００．００ ４

，

９７０．００ ８

，

７９５．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 ４９．７３ ５８７．５６ ３

，

５０８．８８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８．７０ ３８９．６２ ３

，

２１６．４１ ６

，

０８０．１８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８．７０ ３

，

５３９．３５ ８

，

７７３．９７ １８

，

３８４．０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８．７０ －３

，

５３９．３５ ６９８．７２ －６

，

０９４．０６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 －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７６８．５２ －３

，

７２２．２５ ８

，

８０５．５５ －２１．０６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７

，

８０３．５１ １１

，

５２５．７５ ２

，

７２０．２０ ２

，

７４１．２６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８

，

５７２．０３ ７

，

８０３．５１ １１

，

５２５．７５ ２

，

７２０．２０

（二）母公司报表

１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资产

２０１７．６．３０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８

，

０７５．３３ ６

，

７７４．５６ １０

，

５７７．８１ ２

，

２００．６２

应收票据

－ － － －－

应收账款

１

，

９２４．１２ １

，

７４８．１６ １

，

８２１．４９ １

，

５７１．３４

预付款项

１２５．７６ ４７．０１ ８５．３６ １１５．０３

其他应收款

８５．６０ １６．７１ １３．８８ ２３０．４８

存货

２５２．７３ ２０８．１３ ６４０．１８ ７３９．０７

其他流动资产

１

，

２５４．１２ ２

，

２０９．１４ ４６９．０３ ７９８．８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１

，

７１７．６６ １１

，

００３．７１ １３

，

６０７．７５ ５

，

６５５．３５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２５

，

２３４．７４ ２３

，

０７３．１９ １９

，

４１９．８４ １７

，

２７２．４５

在建工程

２

，

６０２．４６ ３

，

６８３．７４ ６２４．５５ ８４９．５８

工程物资

３１．３５ ５９２．４１ － －

无形资产

１１

，

１７１．９７ １０

，

９４４．８０ ９

，

３１５．１４ ８

，

１３９．６９

长期待摊费用

７６．０５ ８９．８９ ５９．８５ ５５．８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

，

０６６．３５ １

，

２１８．１４ ９８９．０６ １

，

０１１．３７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８５４．９１ ３２６．２１ ４５７．６８ ４０８．１６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４２

，

５３７．８３ ４１

，

４２８．３８ ３２

，

３６６．１３ ２９

，

２３７．０９

资产总计

５４

，

２５５．４９ ５２

，

４３２．０８ ４５

，

９７３．８８ ３４

，

８９２．４３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 １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０．００

应付票据

－ － － －

应付账款

３

，

８１２．５５ ３

，

５２２．８３ １

，

２３３．０７ ８３８．２７

预收款项

６

，

３５１．０９ ８

，

０２９．１１ ７

，

２９６．７３ ７

，

４９０．１２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３６．３８ ７５３．５８ ６３１．２６ ４４９．４３

应交税费

８４．１８ ３．８１ ６６５．７３ ７３６．４７

应付利息

－ － ５．５４ １０．２９

其他应付款

１

，

４３４．５５ ８６１．８５ ２

，

７６０．７８ ４

，

３１９．７４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 ２

，

１００．００ ２

，

６００．００

其他流动负债

－ － － －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１

，

９１８．７４ １３

，

１７１．１９ １５

，

６９３．１２ １６

，

８１４．３１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 － ２

，

１００．００

预计负债

－ － － １０．７８

递延收益

１９５．００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９５．００ － － ２

，

１１０．７８

负债合计

１２

，

１１３．７４ １３

，

１７１．１９ １５

，

６９３．１２ １８

，

９２５．０９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１０

，

６００．００ １０

，

６００．００ １０

，

６００．００ ９

，

３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８

，

８７４．４４ ８

，

８７４．４４ ８

，

８７４．４４ ３

，

７０１．７５

专项储备

１２４．３７ １９２．７２ ２６１．８１ ５４１．０２

盈余公积

１

，

９５９．３７ １

，

９５９．３７ １

，

０５４．４５ ２４２．４６

未分配利润

２０

，

５８３．５６ １７

，

６３４．３７ ９

，

４９０．０６ ２

，

１８２．１２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４２

，

１４１．７４ ３９

，

２６０．９０ ３０

，

２８０．７６ １５

，

９６７．３４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总计

５４

，

２５５．４９ ５２

，

４３２．０８ ４５

，

９７３．８８ ３４

，

８９２．４３

２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４

，

８１８．２５ ２６

，

１６７．２２ ２７

，

２４０．５８ ２５

，

５７１．３２

减：营业成本

８

，

９９４．４８ １４

，

６３４．８０ １４

，

５０３．９６ １４

，

５５１．８２

税金及附加

１５２．１６ ２５７．２４ ２０１．７２ ２４４．８９

销售费用

１

，

４８７．２６ ２

，

８０３．４６ ２

，

３５３．８７ １

，

９６６．７１

管理费用

３６５．８６ １

，

１５３．５６ ８６６．１６ １

，

２８１．６８

财务费用

－１０．８０ １７．８１ ２８１．３７ ７１４．２５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５８．６１ ８８０．５４ ２９．３２ －１

，

１３４．３３

投资收益

－ １３７．２５ １１８．００ ５２１．２２

其他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５．００ － － －

营业利润

３

，

５７５．６９ ６

，

５５７．０７ ９

，

１２２．１８ ８

，

４６７．５１

加：营业外收入

－ ４

，

２１４．６８ ７６５．８５ １

，

４９０．０１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 － － ５３１．７５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１０．９９ １３７．０８ ３２８．１０ ２６０．４５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９０．９５ ０．０４ １３．２３ －

利润总额

３

，

４６４．７０ １０

，

６３４．６７ ９

，

５５９．９２ ９

，

６９７．０７

减：所得税费用

５１５．５１ １

，

５８５．４５ １

，

４３９．９８ １

，

３４８．９３

净利润

２

，

９４９．１９ ９

，

０４９．２３ ８

，

１１９．９４ ８

，

３４８．１４

其中：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

以“

－

”号填列）

２

，

９４９．１９ ９

，

０４９．２３ ８

，

１１９．９４ ８

，

３４８．１４

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

”

号填列）

－ － － －

３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４

，

５３３．４３ ２９

，

５５３．３７ ３０

，

２４３．８９ ２７

，

６９９．３２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３１９．３１ －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

，

０９７．３６ １

，

９３７．８０ ２

，

５９３．５６ ９８０．０４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５

，

９５０．１０ ３１

，

４９１．１７ ３２

，

８３７．４５ ２８

，

６７９．３６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９

，

２７８．５９ １４

，

９６０．９０ １５

，

０２３．７７ １４

，

１１０．１３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

，

８１０．３８ ２

，

５６２．７５ １

，

９１１．７１ １

，

５４１．３０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５２７．６６ ４

，

９９０．８３ ２

，

８９０．１８ ３

，

７９８．５６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５２．２６ １

，

０２１．９９ １

，

２２５．１０ １

，

５３４．７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２

，

０６８．８９ ２３

，

５３６．４７ ２１

，

０５０．７６ ２０

，

９８４．７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８８１．２１ ７

，

９５４．７０ １１

，

７８６．６９ ７

，

６９４．６４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１３７．２５ １１８．００ １２１．２２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 － ２５２．１０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１．３８ ２６．８５ １４．５６ ８．１６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１．３８ １６４．１１ １３２．５６ ３８１．４８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２

，

１２３．１２ ８

，

７８２．７０ ４

，

２４０．７８ ２

，

３１２．６９

投资支付的现金

－ － ２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

，

１２３．１２ ８

，

７８２．７０ ４

，

２４０．７８ ２

，

５１２．６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１１１．７４ －８

，

６１８．５９ －４

，

１０８．２２ －２

，

１３１．２２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６

，

４７２．６９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 ３

，

０００．００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４００．００ － １２

，

２９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４００．００ ９

，

４７２．６９ １２

，

２９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３

，

１００．００ ４

，

９７０．００ ８

，

７９５．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 ４９．７３ ５８７．５６ ３

，

５０８．８８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６８．７０ ３８９．６２ ３

，

２１６．４１ ６

，

０８０．１８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６８．７０ ３

，

５３９．３５ ８

，

７７３．９７ １８

，

３８４．０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６８．７０ －３

，

１３９．３５ ６９８．７２ －６

，

０９４．０６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 －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

，

３００．７７ －３

，

８０３．２５ ８

，

３７７．１９ －５３０．６４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６

，

７７４．５６ １０

，

５７７．８１ ２

，

２００．６２ ２

，

７３１．２６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８

，

０７５．３３ ６

，

７７４．５６ １０

，

５７７．８１ ２

，

２００．６２

（二）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依据华普天健审核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９０．９５ －０．０４ －１３．２３ ５３１．７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

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５．００ ３４．６９ ７６５．００ －

债务重组损益

－ ４

，

２１４．６４ － ９５５．６６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

产生的损益

－ －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２０．０３ －１３７．０２ －３１４．０３ －３１１．３５

小计

－１０５．９９ ４

，

１１２．２８ ４３７．７４ １

，

２２９．５６

所得税费用的影响

１２．８９ －６３２．２０ －１１０．９８ －７８．５４

少数股东损益的影响

－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

额

－９３．０９ ３

，

４８０．０８ ３２６．７６ １

，

０９７．５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７８０．９９ ８

，

３７０．８７ ９

，

５３３．８９ ７

，

８０９．９３

（三）主要财务指标

１

、基本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７．６．３０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１．５４ １．２８ １．０４ ０．４４

速动比率

１．２０ １．０８ ０．９２ ０．３５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５３ ４．１９ ３．０７ １．７８

资产负债率（合并）（

％

）

１９．０３ ２２．０８ ３３．５３ ５４．８３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

２２．３３ ２５．１２ ３４．１３ ５４．２４

无形资产（除土地使用权）占净资

产比例（

％

）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２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年）

３．３７ ７．８５ １０．６４ １４．３６

存货周转率（次

／

年）

２．８９ ７．１６ ８．６７ １２．５４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５

，

３７２．５５ １５

，

６２７．３４ １３

，

４３５．４７ １２

，

６９６．６６

利息保障倍数

－＊ ９５２．３９ ４１．４４ １５．４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元

／

股）

０．３１ ０．８１ １．１６ ０．８６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０７ －０．３５ ０．８３ －

２

、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每股收益（元

／

股）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２０１７

年

１－

６

月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７

年

１－

６

月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７

年

１－

６

月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７．９９ ３０．８０ ４２．０１ ５０．７６ ０．３５ １．１２ １．０１ ０．９６ ０．３５ １．１２ １．０１ ０．９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８．１９ ２１．７６ ４０．６１ ４４．５１ ０．３６ ０．７９ ０．９８ ０．８４ ０．３６ ０．７９ ０．９８ ０．８４

（

１

）加权平均资产收益率计算方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Ｐ／

（

Ｅ０＋ＮＰ÷２＋Ｅｉ×Ｍｉ÷Ｍ０－Ｅｊ×Ｍｊ÷Ｍ０±Ｅｋ×Ｍｋ÷Ｍ０

）

其中：

Ｐ

分别对应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ＮＰ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Ｅ０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

Ｅｉ

为报告

期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Ｅｊ

为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

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Ｍ０

为报告期月份数；

Ｍｉ

为新增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

月份数；

Ｍｊ

为减少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Ｅｋ

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引起的净资产增

减变动；

Ｍｋ

为发生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

２

）每股收益计算方法：

公司不存在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每股收益计算过程如下：

基本每股收益

＝Ｐ÷Ｓ

Ｓ＝Ｓ０＋Ｓ１＋Ｓｉ×Ｍｉ÷Ｍ０－Ｓｊ×Ｍｊ÷Ｍ０－Ｓｋ

其中：

Ｐ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Ｓ

为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Ｓ０

为期初股份总数；

Ｓ１

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

加股份数；

Ｓｉ

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

Ｓｊ

为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股份数；

Ｓｋ

为报告期

缩股数；

Ｍ０

报告期月份数；

Ｍｉ

为增加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Ｍｊ

为减少股份下一月份

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十、管理层分析

（一）财务状况分析

１

、资产分析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城市燃气的输配、 销售以及燃气设施设备的安装。 报告期内，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５

年

末、

２０１６

年末及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末，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７８．５９％

、

６４．９７％

、

７１．６８％

及

７１．１９％

。 报告

期内，公司各期期末非流动资产的比重均超过

５０％

，符合城市燃气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较大、属资本密集

型行业的特点。

２

、负债分析

２０１５

年末公司负债总额较

２０１４

年末减少

３

，

６２６．１８

万元，减少

１８．０７％

，主要系其他应付款和长期借款

的减少。

２０１６

年末公司负债总额较

２０１５

年末减少

３

，

８６２．６４

万元，减少

２３．５０％

，主要原因为银行借款及其他应

付款减少。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末公司负债总额较

２０１６

年末减少

１

，

２９７．８６

万元，减少

１０．３２％

，主要原因为预收款减少。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且流动负债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

的比例分别为

８９．４８％

、

１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及

９８．２７％

。

（二）盈利能力分析

１

、营业收入构成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类别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 务

收入

１５

，

５２２．５９ ９８．８６ ３０

，

６５３．０６ ９８．６５ ３０

，

２１３．６２ ９８．８３ ２７

，

８２８．８０ ９９．０２

其他业 务

收入

１７８．５２ １．１４ ４１８．１７ １．３５ ３５８．３６ １．１７ ２７５．３２ ０．９８

合计

１５

，

７０１．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１

，

０７１．２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０

，

５７１．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８

，

１０４．１２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突出， 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９９．０２％

、

９８．８３％

、

９８．６５％

及

９８．８６％

，为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他业务收入主要是燃气表及补卡收入。

２

、主营业务收入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来源于天然气的销售及安装业务，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具体构成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

产品类型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天然气销

售

１４

，

１３９．７３ ９１．０９ ２５

，

７４９．０５ ８４．００ ２６

，

６７８．４２ ８８．３０ ２３

，

３８９．０５ ８４．０５

安装业务

１

，

３８２．８６ ８．９１ ４

，

９０４．０１ １６．００ ３

，

５３５．２１ １１．７０ ４

，

４３９．７５ １５．９５

合计

１５

，

５２２．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３０

，

６５３．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３０

，

２１３．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７

，

８２８．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３

、主营业务收入变动情况

２０１５

年主营业务收入较

２０１４

年增长

８．５７％

， 主要系天然气销售业务增长所致；

２０１６

年主营业务收入

较

２０１５

年增长

１．４５％

， 其中： 天然气销售业务收入较

２０１５

年减少

３．４８％

， 安装业务收入较

２０１５

年增长

３８．７２％

。 分业务种类的主营业务收入变动分析情况如下：

（

１

）天然气销售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公司天然气销售额分别为

２３

，

３８９．０５

万元、

２６

，

６７８．４２

万元、

２５

，

７４９．０５

万元及

１４

，

１３９．７３

万元。 其中：

２０１５

年天然气销售收入较

２０１４

年增长

１４．０６％

，

２０１６

年天然气销售

收入较

２０１５

年下降

３．４８％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公司天然气销售收入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①

销量变动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居民用气及商业用气销售量持续增长，其中：居民用气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销量增幅

分别为

５．０９％

及

１３．３８％

；商业用气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销量增幅分别为

２４．３５％

、

５．１７％

。 主要原因为随着喀

什地区城市化、商业化进程的加快，公司特许经营权范围内的居民用户及商业用户数量上升，带动居民

用气量与商业用气量上升。

报告期内，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工业用气销售量均较上年同期下降，其中：

２０１５

年度销售较上年

同期下降

３３．６５％

；

２０１６

年度销量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６．４７％

。 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起，工业用气

价格从

０．８５

元

／

立方米提高到

１．８０

元

／

立方米，而我国煤炭价格下降，部分工业用户出于经济效益方面的考

虑，使用煤炭作为替代能源。 二是受到国内经济发展减速影响，一些工业用户生产规模缩减。

报告期内，

２０１５

年度

ＣＮＧ

加气售气量较

２０１４

年度增长

５．５８％

，与喀什市城市化发展带动

ＣＮＧ

汽车数

量增加趋势相一致；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车用天然气销量较

２０１５

年度下降

１２．１８％

，主要原因为：一、由于

ＣＮＧ

销

售非特许经营，

２０１６

年度喀什市周边新建加气站数量增加，

ＣＮＧ

销售市场竞争加剧；二、受喀什地区特

殊社会形势影响，

２０１６

年度公安部门加强了对车辆出行的监管并暂停加气站夜间营业，喀什市与周边临

近城区之间及夜晚出行车辆减少；三、受经济下行影响，非出租运营车辆较加气较

２０１５

年度明显减少。

②

价格变动影响

由于上游气源价格上涨，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喀什地区发改委相应上调了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其中工业用

气由

０．８５

元

／

立方米上涨至

１．８０

元

／

立方米， 商业用气由

１．８０

元

／

立方米上涨至

２．４０

元

／

立方米，

ＣＮＧ

用气由

２．００

上涨至

２．４０

元

／

立方米。 上述因素导致了公司

２０１５

年收入上涨。

（

２

）天然气入户安装

公司天然气入户安装业务主要为居民用户，非居民用户。 非居民用户包括商业、工业锅炉及公福用

户等。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安装业务收入较

２０１４

年度减少

２０．３７％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房地产市场整体行情持

续低迷，房地产业务的不景气导致公司居民天然气安装户数减少。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安装业务收入较

２０１５

年度增加

３８．７２％

，主要原因系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喀什市老城区改造

核心区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完工确认收入。

４

、利润来源

单位：万元、

％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利润

４

，

２８５．４０ ９

，

２９６．６８ １０

，

８６４．７０ ９

，

０３０．４０

占利润总额比例

１０２．６６ ６９．３３ ９６．１３ ８８．０２

营业外收支净额

－１１０．９９ ４

，

１１２．２８ ４３７．７４ １

，

２２９．５６

占利润总额比例

－２．６６ ３０．６７ ３．８７ １１．９８

报告期内， 公司利润主要来源于营业利润， 虽然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营业外收支净额对公司利润影响较

大，但该事项除增加公司资金实力外，对公司经营无重要影响，公司经营状况保持稳定，经营环境及商业

模式与上年相比无变化，公司业务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２０１６

年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债务重组收益， 系公司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关于返还新疆火炬股份有限公司车用天然气差价收入的通知》（喀发改能价［

２０１６

］

３５

号）的规

定，将代征代缴的车用天然气差价收入

４

，

２１４．６４

万元转为当期的营业外收入。

（三）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７

，

６４７．４３ ３５

，

９６４．９３ ３５

，

６２２．１３ ３１

，

１７１．０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４

，

３７０．１６ ２７

，

４２６．６３ ２３

，

３６８．５８ ２３

，

１４９．０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２７７．２６ ８

，

５３８．３０ １２

，

２５３．５５ ８

，

０２２．０２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２．２５ １６７．３５ １３３．７６ ３８２．１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

，

４５２．２９ ８

，

８８８．５４ ４

，

２８０．４８ ２

，

３３１．１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４４０．０４ －８

，

７２１．１９ －４

，

１４６．７１ －１

，

９４９．０２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９

，

４７２．６９ １２

，

２９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８．７０ ３

，

５３９．３５ ８

，

７７３．９７ １８

，

３８４．０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８．７０ －３

，

５３９．３５ ６９８．７２ －６

，

０９４．０６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 －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７６８．５２ －３

，

７２２．２５ ８

，

８０５．５５ －２１．０６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现金流状况较好，其中，

２０１５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高于同期净利

润；

２０１６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低于同期净利润，主要原因为当期净利润中包含政府免于上缴的

以前年度代收代缴天然气差价款所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现金的能力较强，公司经营业绩具有较好的现

金流支撑。

（四）影响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主要因素分析

１

、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市场空间较大

作为高效清洁能源， 天然气目前在我国基础能源的消费比重不到

５％

， 远低于约

２４％

的世界平均水

平。可以预见，在实现节能减排的政策导向下，天然气消费需求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快速增长。

而根据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天然气利用产业政策，国家将确保天然气优先用于城市燃气，城市燃气在天然

气消费中的比重将进一步提升。

２

、“一带一路”下迎来重大发展契机

喀什地区处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多国接壤。 近年来，喀

什地区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桥头堡、以及国内外市场的承接地，喀什

已成为国内外商家关注和投资开发的热土，有着巨大的后发优势和潜力。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的国家

战略下，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给喀什提供了大力度的倾斜与支持，并部署上海、深圳、山东对口支援喀什地

区下属市县的建设。 随着当地城市建设的推进，工商业企业数量逐步增加，未来将对能源供应提出新的

市场需求。

３

、自有长输管道优势

公司气源点之一为中石油塔西南公司位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境内的阿克莫木气田，

本公司自主建设了从该气源点直至喀什地区喀什市、 疏勒县以及疏附县逾

１２０

公里的天然气长输管线。

对比从上游供应商所建城市门站购气， 直接从气田购气并通过自建的长输管网输入的购气成本相对较

低。因此，凭借稳定、充足和低价的天然气气源，公司将能有效地适应和满足喀什市场对天然气的旺盛需

求，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公司自有长输管网将有利于公司未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４

、募投项目的建成投产

本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喀什地区的城市发展规划相契合。根据《喀什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喀什地区县城和重点乡镇集中供热及节能改造工程，城乡天然气入户、天然气

利民工程被列入城镇基础设施重点工程。 项目建成后，公司的燃气管网覆盖面将大幅扩张，储输配能力

将得以实质性提升，用户数量及供气规模均将在现有基础上大幅增加，形成公司未来数年的主要利润增

长点。

综合以上四方面因素，公司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及可持续盈利能力。

十一、股利分配

１

、发行人报告期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新疆火炬《公司章程》，公司每年的税后利润按下列顺序进行分配：

（

１

）弥补公司以前年度亏损。

（

２

）提取税后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百分之五

十时可不再提取。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

二十五。

（

３

）分配股利。 公司董事会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２

、发行人最近三年一期股利实际分配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火炬燃气召开股东会，以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的可分配利润为基础，向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９

，

６００．００

万元，各股东分的股利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分配金额（万元）

１

建工集团

６１．０２ ５

，

８５８．０７

２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８．００ ７６８．００

３

赵安林

７．５３ ７２２．５８

４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７．２０ ６９１．２０

５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３．００ ２８８．００

６

魏先锋

１．００ ９６．００

７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２．４０ ２３０．４０

８

陈志龙

２．１５ ２０６．４５

９

秦秀丽

２．１５ ２０６．４５

１０

杨恒军

２．１５ ２０６．４５

１１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８０ １７２．８０

１２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６０ １５３．６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９

，

６００．００

３

、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公司发行后的新老

股东共同享有。

４

、发行人发行上市后股利分配政策

“为了保护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投资者的利益，尤其是公司上市后中小投

资者的利益，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草案）》制定了《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如下：

（

１

）股东回报规划制定考虑因素

公司将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综合考虑企业实际情况和发展目标、股东要求和意愿、社会资金

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特别是在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要求和意愿的基础上，建

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从而对股利分配做出制度性安排，以保证股利分配政策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２

）分红方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方式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分配股利。

（

３

）分红原则

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

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特殊情况详见《公司章程（草案）》

第一百七十五条的相关规定。若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

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前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

利分配预案。

（

４

）现金分红政策

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

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公司制定了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①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②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③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④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公司董事会结合具体经营数据、充分考虑公司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

并结合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的意见，制定年度或中期分红方案，并经公司股

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若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

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当年利润分配完成后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业务扩展、 购买设备等重

大投资及现金支出，逐步扩大经营规模，优化财务结构，促进公司的快速发展，有计划有步骤的实现公司

未来的发展规划目标，最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

５

）利润分配需履行的程序

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资本支出规划提出年度分红议案，并应

经全体董事过半数以及独立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制订的利润分配计划进行审议，

并经全体监事过半数通过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形式进行表决。 公司接受所有股东（特

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董事和监事对公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

股份）的派发事项。

（

６

）利润分配政策变更需履行的程序

若外部经营环境或者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公司可对当年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调

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应制订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说明该等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因，并事先征求独立董事及

监事会成员的意见。 独立董事需就利润分配政策的变化及新的利润分配政策是否符合利润分配政策的

原则、是否符合公司利益进行审议并发表事前意见。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应经全体董事过半数以及独立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 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调

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审议，并经全体监事过半数通过。 新的利润分配政策应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须

履行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的决策，股东大会应提供网络投票形式。

十二、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新疆火炬拥有鸿运公司

１

家全资子公司，其简要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注册地址 新疆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总部经济区

法定代表人 陈志龙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市政

工程施工，管道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工业设备清洗及防腐保

温；燃气具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燃气设施、设备的安装服务

股东持股比例

１００％

鸿运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基本财务状况如下（经华普天健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９

，

０６４．１５ ８

，

１３２．９２

净资产

６

，

７６５．５２ ５

，

８６２．５５

营业收入

２

，

７８２．８１ ６

，

４９８．７５

净利润

９０２．９７ ２

，

９８５．７８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喀什

市

ＣＮＧ

加气站工程建设项目”、“喀什市天然气工程建设项目”、“疏勒县天然气工程建设项目”及“疏附

县天然气工程建设项目”。 上述项目投资总额

５６

，

９７１．３５

万元，拟以本次发行募集投入

４３

，

２２６．４０

万元，募

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全部项目的投资需求，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决定是否以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

到位后再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经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若本次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全部项目

的投资需求，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审批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根据国家的有关投资管理制度，已分别获得喀什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

发的《关于对喀什市

ＣＮＧ

加气站工程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喀发改产业【

２０１６

】

３７１

号）、

《关于对喀什市天然气工程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喀发改产业 【

２０１６

】

３７０

号）、《关于对疏

勒县天然气工程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喀发改产业【

２０１６

】

３７２

号）及《关于对疏附县天然

气工程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喀发改产业【

２０１６

】

３７３

号）。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并分别取得了喀什地区环境保护局核发的《关于

对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喀什市天然气工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喀地环评

字 ［

２０１６

］

０７８

号）、《关于对喀什市

ＣＮＧ

加气站工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喀地环

评字［

２０１６

］

０６８

号）、《关于对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疏勒县天然气工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喀地环评字［

２０１６

］

７９

号）、和《关于对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疏附县天然气工程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喀地环评字［

２０１６

］

１６３

号），项目建设可行。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发展前景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从

５９３

亿立方米增长至

２

，

１０３

亿立方米，年复合增长率为

１３．５０％

，但是这种增长仍属于“被抑制的增长”，尤其在十二五时期。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国内天然气产量

从

６０６

亿立方米增长至

１

，

３８４

亿立方米，年复合增长率为

８．６１％

，产能增速低于消费量增长速度，使得国内

天然气消费始终受制于供应不足。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宣布，自

４

月

１

日起，我国天然气价格正式并轨。各省增量气最高门站价格

每立方米下降

０．４４

元，存量气最高门站价格每立方米上调

０．０４

元，存量气、增量气价格实现并轨。 国家发

改委又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宣布，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起各省非居民用气最高门站价格每千立方米降低

７００

元，即每立方米降低

０．７

元，并由现行最高门站价格管理改为基准门站价格管理，降低后的门站价格作为

基准门站价格，供需双方可在上浮

２０％

、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门站价格。 方案实施时门站价

格暂不上浮，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起允许上浮。 两次天然气价格下调，将充分缓解企业用气成本压力，有力

的刺激工业用户对天然气的需求。 此外，降价后天然气与成品油比价优势得到巩固，汽车天然气耗用量

或将进一步增长。 因此，未来区域内的天然气市场需求量和使用量或将迎来较快速度增长。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气量从结构上大致分为民用及采暖用气、工商用气、车用气三类，对三类

用气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分析：

（

１

）民用及采暖用气

发行人经营范围所在的喀什市、 疏勒县及疏附县是喀什地区的核心区域， 是喀什地区经济最为发

达、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带。

２０１６

年末，喀什地区的人口数为

４５１．４７

万人，总共

１１２．３７

万户。 “十二五”时期，

喀什市天然气发展的重点在主城区，对其他区域的天然气发展投资略显不足，造成发展不均衡，区域间

用气水平相差较大。 喀什市与疆内其他地州相比，天然气工程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差距，部分经营企业在

行业内还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随着“一市两县”新城区总体规划的编制，城镇建设向外围拓展，对天然

气的需求较大。本次募投项目主要内容是管网的敷设、城镇管网的延伸及加气站的建设。项目建成后，发

行人的供气范围将进行大幅拓展，涵盖到喀什市北部工业园区，喀什市东部新城，及喀什市、疏勒县、疏

附县的周边乡镇。 上述规划区域未正式开展天然气气化工程，因此，发行人覆盖范围的拓展带来的市场

需求增加将为公司募投项目实施后的产能消化提供可靠支撑。

（

２

）工商用气

喀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下将迎来良

好的发展机遇。国家在经济政策上给予了大力度的倾斜与支持，并部署全国上海、深圳、山东对口支援喀

什地区下属市县的建设。在喀什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中，明确了要把喀什经济开发区建成“一区四中心”

的战略定位，即：沿边开放创新实践区、区域经济中心、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区域金融贸易中心、区域国际

经济技术合作中心。

近年来，喀什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空港产业物流区、城东金融贸易区道路框架基本

形成。 喀什深圳产业园综合服务区、深圳城、总部经济、喀什发展商务区四大核心片区加快推进。 随着城

市建设的推进，工商业企业数量逐步增加，对能源供应提出了新的市场需求。 此外，为治理环境污染问

题，喀什市近年来逐步关停了污染物超标排放的窑炉、工厂，大力推行清洁生产，淘汰落后产能。在“十二

五”环保规划的指导下，政府积极的推动“煤改气”工程，逐步加大对燃煤锅炉的治理改造力度。 当前，在

喀什市老城区、 疏勒县的部分工业企业已完成改造， 剩余企业将随着本此募投项目建设的推进逐步开

展。

（

３

）车用气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喀什市的汽车保有量实现了大幅增长，

２００８

年汽车拥有量为

８．１５

万，

到

２０１６

年底民用车共计

２１．１２

万辆，年复合增长率为

１２．６４％

。 但随着汽车尾气排放的增加，城市的空气质

量正在迅速下降，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环境。为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改善生态环境与能源消费结构，喀什

市已将大气污染治理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并积极推进“蓝天工程”建设，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管理，淘

汰尾气排放不达标车辆，推广城市公交车及私营车辆油改气工程。 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为清洁能源汽车

的持续、大面积推广应用，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从经济角度分析，天然气价格较当地其他燃料便宜。 以出租车为例，

ＣＮＧ

燃料汽车与汽油的性能比

较如下：

汽油与

ＣＮＧ

性能对比表

燃料 热值 密度 单位体积热值

９３＃

汽油

４６．０

兆焦

／

千克

０．７２５

千克

／

升

３３．３５

兆焦

／

升

ＣＮＧ ３４．３４

兆焦

／

标准立方米

０．７４２

千克

／

标准立方米

２．８０

元

／

标立方米

对单位体积热值的比较，用

ＣＮＧ

取代汽油，

１

标准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

１．０３

升汽油，出租车百公里消

耗燃油

８

升，

ＣＮＧ

燃料汽车百公里消耗天然气

７．７６

标准立方米天然气。

从安全性角度分析，天然气相对密度（空气为

１

）小，为

０．５８～０．６８

，泄漏后很快升空，易散失，不易着

火；汽油蒸气较重，液态挥发有过程，且不易散失，易着火爆炸。天然气爆炸极限为

４．８％～１４．８％

，汽油爆炸

极限为

１％～６％

，而且天然气自燃点（在空气中）为

６５０℃

，比汽油自燃点（

５１０～５３０℃

）高，故天然气比汽油

泄漏着火的危险小。而且天然气汽车的钢瓶是高压容器，其材质及制造、检验试验有严格的规程控制，不

易因汽车碰撞或翻覆造成失火或爆炸，而汽油汽车的油箱系非压力容器，着火后容易爆炸。

综上，天然气是一种更清洁、更经济、更安全的替代车用燃料，随着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国家天然气门站价

格下调，预计

ＣＮＧ

作为车用燃料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评价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时，除本招股意向书摘要提供的其他资料外，应特别认真地考

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下述风险根据重要性原则或可能影响投资决策的程度大小排序，但该排序并不表

示风险因素会依次发生。

（一）与行业相关的风险

１

、天然气定价体制所导致的上下游价格变动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为城市燃气， 主要从事城市天然气输配与销售业务， 上游企业主要为中石油下属单

位，下游为各类城市天然气用户。

根据我国目前的天然气价格机制，上游天然气的门站环节价格为政府指导价，由国家发改委发布，

具体价格由供需双方在国家规定的最高上限价格范围内协商确定， 公司天然气采购价均按上述原则与

上游供气单位协商确定。公司上游供气单位为中石油下属单位，通常根据其各自天然气生产成本或采购

成本、公司客户构成情况以及中石油内部定价标准确定，实际浮动空间较小。

公司对下游各类用户的天然气销售价格，由地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除工业用户和商业用户可

在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所制定价格为上限协商定价外，民用户和

ＣＮＧ

用户销售价格均无浮动空间。

综上，公司天然气上下游价格均受到较为严格的管制，公司向下游转移成本的能力受到一定限制。

如果未来公司上游天然气采购价格因国家发改委调整门站环节指导价等原因而提高，而各地地方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未及时调整下游销售价格，或下游销售价格提高幅度小于上游采购价格提高幅度，则将导

致公司毛利空间缩小，并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２

、国家产业政策变动风险

国家发改委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发布的《天然气利用政策》，确定了包括“保民生、保重点、保发展”在

内的基本原则以及“提高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的政策目标。 本公司绝大部分用户均属

于《天然气利用政策》中所列的“城镇居民炊事及生活热水用户、公共服务设施用户、天然气汽车用户、集

中式采暖用户等城市燃气用户、 相关工业领域中可中断用户等工业燃料用户” 等优先类天然气用户之

列。 因此，本公司在气源保障上相对较容易获得上游供气单位的支持，在管网及加气站建设以及后续运

营过程中也取得了各地主管部门相应政策支持。

鉴于天然气具有含碳低、污染小、热值高等优点，以及我国目前面临环境污染及减小二氧化碳排放

的压力，本公司预计我国的天然气产业政策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但如果国家未来改变天然气产业政

策，且本公司所从事业务不再属于优先类或鼓励类范畴，则可能对本公司的气源保障、采购气价及业务

扩张等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３

、天然气供不应求的风险

近年来，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我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不断增长。

２０１６

年，中国的天然气产量为

１

，

３８４

亿立方米，消费量为

２

，

１０３

亿立方米。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间，中国的天然气产量年复合增长率为

８．６１％

，而

消费量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１３．５０％

。 我国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进口天然气，至

２０１６

年进口天然气量

７２１

亿立方米，

对外依存度达到

３６．５４％

。对外依存度的增加将增大国内天然气供应的不确定性。若未来国内外天然气供

应趋紧，将可能使得本公司天然气采购价格上涨，并可能影响本公司天然气供应稳定性，从而对本公司

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１

、气源稳定性风险

目前，公司天然气均来自中石油下属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与上游供气企业之间均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

２００４

年，公司与中石油塔西南公司签订了长期天然气采购框架协议，有效期为

２００４－２０３４

年；

２０１７

年，公司与新捷能源签订了为期十年的天然气供需意向书，有效期为

２０１７－２０２７

年；此外，报告期内，

公司每年度还与中石油塔西南公司和新捷能源签订天然气采购协议。 由于城市燃气关乎民生和社会稳

定，

２０１２

年国家发改委新修订的《天然气利用政策》明确了城市燃气在天然气利用顺序中的优先地位。

因此，上游气源供应商在资源配置时会优先确保城市燃气的需要，通常能满足公司用气需求，公司自成

立至今未发生因上游气源供应不足而严重影响本公司经营的情形。

公司目前向上述两家天然气供应商采购气量为

１．７－１．８

亿立方米

／

年，根据募投项目新增天然气供气

能力

２．１２

亿立方米

／

年，募投项目建成达产后，公司天然气采购气量合计为

３．８２－３．９２

亿立方米

／

年，而阿克

气田和环塔管线上游气田目前的年可供气量为

２０．８

亿立方米，据此测算，公司天然气年采购气量占上述

两个气源点年可供气量的

１８．３７－１８．８５％

，因此，上述两个气源点完全能满足公司未来城市燃气经营业务

发展的市场需求。

但是，由于我国天然气总体供求矛盾仍比较突出，如果未来上游供气企业在天然气调配平衡中因政

策或其他因素不能满足本公司的用气需求，将对本公司的业务经营以及募集资金项目发挥预期效益产

生较大影响。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环塔线建成投产后，中石油调整了气源供应结构，为对环塔线达产调试而逐步加大了环

塔线向下游燃气企业的供气量；同时，根据经中石油塔里木公司批复的中石油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关

于调整阿克天然气处理站装置停产检查计划的请示报告》，对阿克气田天然气装置进行限产检修和改

造。 受此影响，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发行人从阿克气田天然气采购量占当期天然气采购

量比例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２．２４％

降至

２０．９３％

、

２７．３７％

及

２３．０８％

。 未来，若发行人从阿克气田天然气采购量占比

持续下降，则会对公司天然气用气高峰期时的保障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此外，根据《天然气利用政策》，所有新建天然气利用项目申报核准时必须落实气源，并签订购气合

同；若未来因供求矛盾导致公司无法及时获得新气源，将直接影响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及拓展新的业务区

域。

２

、受业务地区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的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城市天然气输配与销售业务，天然气消费量与消费增长速度与当地人口规模和经济

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在稳步推进，经济仍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 公司主要业务

集中在新疆喀什地区“一市两县”，若今后上述地区的人口及经济规模不能持续增长，将不利于本公司经

营业绩的持续增长。

３

、特许经营权风险

公司所从事的城市燃气的输配、销售属于公用事业，按照《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市政公用事业特许

经营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政公用事业特

许经营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取得业务经营区域内的特许经营权，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等各

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

目前，公司已在喀什地区的“一市两县”取得为期

１６

年或

３０

年的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 根据公司与

授权部门签订的《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特许经营权期限届满后，公司在满足一定条件下，经市（县）

人民政府批准后，可进行特许经营权展期，或在未能获得展期的情况下平等参与授权部门组织的招标，

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中标权或享有规定的优惠政策；同时，特许经营协议对公司在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也

有明确的要求。

如果上述特许经营权到期后，公司未能满足展期条件，且也未能在授权部门组织的招标中中标，则

届时公司会丧失在喀什地区“一市两县”的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此外，尽管公司目前已取得喀什地区

“一市两县”的特许经营权，但如果公司不能持续满足授权部门所规定的相关要求，将可能导致特许经营

权提前终止或丧失，使公司经营受到不利影响。

４

、安全生产风险

天然气易燃、易爆，一旦燃气设施发生泄漏，极易发生火灾、爆炸等事故，因此，安全生产管理历来是

城市燃气经营企业的工作重点。 居民天然气业务由于部分设备仪表安装在用户家中，可能由于居民使

用不当、安全意识不足等因素出现事故；加气站可能由于操作员操作不当、管理不到位等因素存在安全

隐患。 上述因素可能导致管道漏点、开孔及完全开裂等事故或严重后果，造成天然气泄漏、供应中断、火

灾、爆炸、财产损毁、人员伤亡等事故。

５

、市场竞争风险

城市管道燃气业务因其特点，在特许经营范围内通常只由一家企业进行独家特许经营。 公司特许

经营范围包括喀什市现行政管辖区域、疏勒县现行政管辖区域、疏附县县城（除疏附县庆源燃气有限责

任公司经营的疏附县商贸园区和工业园区外）。 在上述地区，公司均与当地政府签订了协议，明确公司

在当地拥有城市燃气业务的经营权。

公司所从事的

ＣＮＧ

汽车加气站业务受到其他企业不同程度的竞争，“一市两县”均有其他从事

ＣＮＧ

汽车加气站业务的企业进入。 目前，公司喀什市建成投产

１２

座加气站，数量位居第一，并占有绝对多数

市场份额，在疏勒县建成投产

２

座加气站，占有约

５０％

市场份额，但不能排除未来有更多企业进入发行人

现有业务区域从事

ＣＮＧ

汽车加气站业务。 除此之外，发行人自有加气站所用气源主要来自自有管道管

输天然气，而同区域其他企业

ＣＮＧ

汽车加气站用气以车载运输为主，相比而言，发行人有一定的运输价

格优势。 但如果发行人不能维持较高水准的管理及服务，仍可能在

ＣＮＧ

汽车加气站业务的竞争中处于

不利地位，从而影响经营业绩。

６

、天然气销售业务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天然气销售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４３．０１％

、

４７．２３％

、

４４．２５％

和

４０．８１％

，天然气销售业务毛

利率相对稳定。 未来，如果公司毛利率相对较高的

ＣＮＧ

加气业务受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导致其销

量下降，或毛利率相对较低的居民用气、工业用气销量上升，或由于天然气销售价格顺价调整机制、上下

游价格不同等上涨等因素影响，公司天然气销售业务毛利率存在下降的风险。

７

、不能及时拓展业务区域风险

拓展新的业务区域是城市燃气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城市燃气行业目前经营模式普遍采用的

是特许经营模式。由于城市燃气行业关系民生，且燃气管网等基础设施投资较大并在特定区域内具有不

可复制性，为避免重复投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成本最低化和安全保障最大化，通常各地在确定城

市燃气投资及运营方后均会授予其在该区域较长时间的特许经营权。 目前我国城市燃气企业对其拥有

特许经营权的特定区域的经营处于一定程度上的独占地位。 对于已被其他城市燃气企业取得特许经营

权的区域，本公司将难以进入开展城市燃气业务。 对于尚未普及使用天然气的区域，本公司需要与其他

城市燃气企业依法竞争以取得该区域的城市燃气特许经营权， 如本公司在竞争中失利导致其他城市燃

气企业取得该区域的城市燃气特许经营权，则今后本公司将难以进入该区域开展城市燃气业务。

８

、其他能源竞争风险

目前公司天然气的主要竞争产品为丰富而廉价的煤炭资源，但随着环保压力逐渐增大、居民生活质

量的提高以及政府对城市燃煤限制的加强，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的竞争优势稳步增强。 但是

２０１５

年以

来，石化能源价格不断下降，对公司

ＣＮＧ

业务产生了一定冲击，同时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其他生物

能源发展迅速，这些新型能源有可能成为天然气的替代品。 终端用户会根据成本、方便程度、安全及环

境等因素做出选择，不能保证天然气会继续成为现时及未来终端用户的必然选择。 若出现能替代天然

气的新型能源或现有能源具有价格优势，公司将面临一定的行业风险。

９

、上游天然气供应商上调公司天然气采购价格及核定的公司居民用气采购比例下降的风险

公司与上游天然气供应商通常按年度签订《天然气销售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天然气采购价格及

调整机制，正常情况下，合同期内采购价格不作调整，如遇国家天然气价格调整或中石油在政策范围内

制定新的定价机制，经喀什地区政府主管部门认可后按新的价格政策、机制进行调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公司

从中石油塔西南公司采购的非居民用气价格由

０．３５

元

／

立方米上调至

０．７１

元

／

立方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

司从中石油塔西南公司和新捷能源采购的非居民用气价格由

０．７１

元

／

立方米上调至

０．７８

元

／

立方米。

２０１６

年，公司与上游天然气供应商签订的《天然气销售合同》约定供应方不定期开展居民用气和非

居民用气分类比例的核定工作。 上游天然气供应商每结算周期按其核定的居民用气与非居民用气比例

与发行人进行结算，并按照其规定的周期开展核对并确认工作。上游天然气供应商核定的公司

２０１６

年及

以后居民用气与非居民用气结算比例为：采暖期居民用气比例为

７８．４６％

，非居民用气比例为

２１．５４％

；非

采暖期居民用气比例为

６０．６６％

，非居民用气比例为

３９．３４％

。

如果未来公司上游天然气采购价格因国家发改委调整门站环节指导价等原因而提高， 而地方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未及时调整下游销售价格，或下游销售价格提高幅度小于上游采购价格提高幅度，或上游

天然气供气商核定的公司居民用气比例下降，则将导致公司采购成本上升，并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三）税收风险

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及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

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１

］

５８

号）的规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企

业减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本公司已根据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办理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所得税优惠备案登记。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疆喀什霍尔果斯两个特殊经济开发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

知》（财税［

２０１１

］

１１２

号），“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在新疆喀什、霍尔果斯两个特殊经济开发

区内新办的属于《新疆困难地区重点鼓励发展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范围内的企

业，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本公司之子公司鸿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成立，所经营项目属于《目录》规定范围，根据规定，“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

度起，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鸿运公司已根据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办理了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所得税优惠备案登记。

若国家或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导致公司无法全部或部分享受相关税收优惠，公司的经

营业绩将受到一定影响。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风险

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市场风险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是基于当前市场环境因素而作出的。 如果募集资金

不能及时到位、项目延期实施、宏观经济形势或相关行业景气度突变等情况发生，将会给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预期效果带来一定影响。

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资产折旧及摊销大幅上升带来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开始实施后，公司新增资产的折旧及摊销将大幅上升。 如果市场情况发生

变化、项目难以达到预期的产出和销售水平，则新增资产折旧及摊销的大幅上升将影响到公司的盈利能

力。

３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风险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一市两县”周边乡镇燃气改造扩能工程项目及喀什市天然气加

气站建设项目。 尽管公司在燃气改造工程、天然气加气站建设业务方面具备相对成熟的运作经验和良

好的风险控制机制，募投项目均已经过严密的可行性论证且获得喀什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喀什地区

环境保护局、喀什市和疏勒县国土资源局等出具的批复文件，但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因素

会影响募投项目实施进程，如市场环境变化、施工进度滞后、质量控制管理困难、原材料供应和价格变

化、人力资源不足、资金状况紧张等情形都会导致不能按计划完成项目，从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际盈利水平。

（五）本次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会相应增加，但募集资金的使用和产生效益需

要一定周期。 在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增加的情况下，若公司盈利水平短期内未能产生相应幅度增长，公

司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存在短期内被摊薄的风险。

（六）其他风险

公司收入和利润均源自喀什地区。 喀什地区位于我国西部边陲，是古丝绸之路交会点、维吾尔族聚

居地、中国最西边的经济特区。 从地理上看，喀什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接壤最多，离

欧洲最近的城市，有红其拉甫、吐尔尕特、卡拉苏等五个国家一类口岸，“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独

特区位优势不仅在国内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 一方面特殊的区位优势赋予了喀什巨大的经

济增长潜力，但另一方面毗邻的中亚地区政治局势动荡及喀什本地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基础薄弱，也导

致极端势力和暴恐现象存在。 经过中央及各级政府大力扶贫，经济发达地区对口援助，喀什地区社会经

济水平得到长足发展，虽然过往发生了一些暴恐个案，但并未破坏社会稳定大局的基本面。 此外，公司

所在区域位于南天山地震带南部与帕米尔

－

西昆仑地震带的结合部，受其影响，周边地区曾多次发生强

震和中震。 如果喀什地区发生暴恐事件及地震等不可抗力，则可能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一

定影响。

二、重大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正在履行或即将履行的重要合同包括特许经营协议、天然气

采购合同、天然气销售合同、天然气入户安装合同、借款合同等。

三、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一）本公司的诉讼和仲裁事项

截至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无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

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和仲裁事项。

（二）关联方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赵安林无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涉及任何作为一方当事人的

诉讼或仲裁事项。报告期内，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重大诉

讼或仲裁事项。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有关当事人

项目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系人

发行人

新疆火炬燃气

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世

纪大道南路

７７

号

０９９８－２８３６７７７ ０９９８－２８３６７７７

牛汉

保荐 （主

承销商）

西部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

新街

３１９

号

８

幢

１００００

室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０４３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１３４

周会明、何勇、苏华

峰、应夏瑜、张锦飞

律师事务

所

北京市浩天信

和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

路

５

号财富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０１０－６５０２８８８８ ０１０－６５０２８８６６

李刚、何正军

会计师事

务所

华普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

大街

２２

号

１

幢外经贸大

厦

９０１－２２

至

９０１－２６

０１０－６６００１３９１ ０１０－６６００１３９２

王静、李生敏、

贾安龙

资产评估

机构

中水致远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

３

号知行大厦七层

７３７

室

０１０－６２１６９６６９ ０１０－６２１９６４６６

周炯、张旭军

股票登记

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

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

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

厦

３６

楼

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

拟上市的

证券交易

所

上海证券交易

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

证券大厦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

二、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重要日期

内容 时间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发行公告刊登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网上网下申购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网上网下缴款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投资者可以查阅与本次公开发行有关的所有正式法律文件，该等文件也在指定网站上披露，具体文

件如下：

（一）发行保荐书；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的查阅时间与查阅地点

投资者可于本次发行承销期间（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到本公司经

营地址及主承销商住所查阅。

三、信息披露网址

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披露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12

日

（上接

A38

版）


